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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关

于开展2020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绩效评价工作的

通知》（惠财绩〔2021〕11 号）等文件要求，国众联资产评估

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方”）受惠州市财政

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委托，我方遵循“客观、公正、

科学、规范”的原则，组织专家组，对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的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

厂服务费资金使用绩效开展评价工作。

通过绩效自评、书面评审、现场评价、综合评价等流程对

项目的决策、管理、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形成此

绩效评价报告。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86.44 分，评价等

级为“良”。

一、主要成效

综合绩效评价表明，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

费的实施取得了以下成效：

一是惠城辖区内的黑臭水体消除，水质改善。据监测数据

显示，惠城辖区的生活污染源对水体的污染“贡献”占比约为

70%。实施本项目是消除惠城辖区内黑臭水体的一个重要步骤，

2020 年底，惠城辖区的十二条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均达到长制久

清，水质明显改善，河涌黑臭状况已消除，说明生活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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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水污染防治攻坚的重点。

二是周边居住环境改善，群众健康安全予以保障。城市黑

臭水体除污染水质、散发恶臭外，其滋生的微生物会导致黑臭

水体周边空气污染，甚至引发个体疾病或传染性疾病暴发。通

过实施本项目，消除惠城辖区内黑臭水体，改善了周边居住环

境，群众健康安全予以保障。

三是断面水质实现多年稳定达标，国考、省考顺利通过。

2018 年至 2020 年，惠城辖区的东江汝湖、东江剑潭、西枝江马

安大桥和淡水河紫溪 4 个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保持稳定达标。

2020 年东江干流惠州段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西枝江水质良

好。

二、存在问题

在取得绩效的同时，本项目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合同管理及成本管理有缺陷。

主要表现在：1、过程监管规定或制度不健全；2、项目过程管

理单一，未解决污水处理厂在营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3、费用

申请进度有延误，没有严格按合同执行。

二是绩效目标管理不完善，指标设置不全面和不明确。主

要表现在：1、没有成立相应的绩效评价组；2、绩效目标产出

指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和齐全；3、所设置的效益指标不够明

确，未能尽可能地量化设置。

三是部分处理厂财政支付成本较高，资金支出与处理量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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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匹配。2020 年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共 11 家，除新建的 3 家污

水处理厂外，2020 年度 8 家污水处理厂中有 5 家的平均运行负

荷率高于 80%，3 家的平均运行负荷率低于 80%。平均运行负荷

率最低的为 48.52%，运行负荷较低，一部分处理能力被闲置，

影响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率，污水处理成本相对较高。

三、主要建议

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如

下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合同管理及成本管理。

一要加强项目过程管理，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对现有污水

处理厂的问题认真组织摸查，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将问题

形成意见并上报；二要以运营商提供结算清单时间确定支付时

限，在收到结算清单后立即办理支付手续，若受相关支付流程

限制而影响支付进度，在往后新签订的运营合同中，可合理放

宽支付期限。

二是加强绩效目标管理,设置全面和明确的指标。应成立项

目绩效目标评价小组，明确人员分工及职责；设置合理全面的

绩效指标，如产出指标可设污水处理量、质量达到或超过的标

准值、污水处理综合成本、计量检测设备的完好率、污水处理

装置的负荷率等；效益指标设置着重从便于考核的指标入手，

可设置水污染事故数量、国考与省考断面达标率等。

三是提升项目的经济性，整合现有的污水处理厂。应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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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调查和研究阶段，关注降低处理单价和保证出水质量的方法，

并认真研究投入规模大小、选址、投资方式等问题。建议在确

保污水有效处理、安全环保可控、运营单位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科学、合理、经济地整合现有 11 家污水处理厂，并从如何整体

有效运行方面对 11 家污水处理厂进行全方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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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政策实施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推进第

三方政策评价工作，发挥第三方独立、客观的作用，根据《财

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0〕10 号）、《惠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惠州市贯彻落实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若干意见〉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惠财绩〔2019〕1 号)等规

定，市财政局委托我方对市住建局的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

理工厂服务费进行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2017 年前，惠城中心区内所有生活污水处理厂的经营协议

由当地镇政府、街道办或原惠州市环境保护局同运营商签订。

根据《惠城中心区生活污水处理管理和运营整合工作方案》有

关要求，由市住建局承续惠城中心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原有相关

污水处理运营的合法有效合同协议，并按合同约定负责惠城中

心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监管和污水处理费用的核拨。市财

政局自 2017 年起每年安排资金，用于支付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

厂服务费。2020 年惠城中心区共有 11 家污水处理厂在运营，11

家处理厂所处位置如下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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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1 家污水处理厂位置分布图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概况

2020 年惠城中心区的 11 家污水处理厂全年运营正常，处理

的污水水质达标。2020 年市住建局每月支付 11 家污水处理厂的

服务费，均已支付完毕。按照与运营商签订的合同协议规定，

市住建局在当月支付上月的处理费，运营商在每个运营月结束

后，根据污水处理量结算污水处理费用，向市住建局提交结算

清单，市住建局再向运营商支付污水处理费。每家处理厂有各

自的处理规模、处理单价。

为维持处理厂正常运营，合同明确了保底处理量，若一个

月的实际处理量达不到保底量，根据保底处理量和处理单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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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处理费；若实际处理量超过保底量，保底部分的费用计算方

法同上述一致，超出部分的处理单价进行打折，根据超保底处

理量和打折后的处理单价结算超保底部分的处理费。污水处理

厂的日保底水量及保底处理单价情况如下表 1-1。

表 1-1 污水处理厂日保底水量及保底处理单价情况表
1

序

号

生活污水处理厂

名称

日保底水量

（吨）

保底处理单

价（元/吨）
备注

1
梅湖水质净化中

心一、二期
200,000 1.0567

若该厂实际处理水量超出保底水

量，处理价不打折。一期日保底水

量 10 万吨，二期日保底水量 10 万

吨。

2
金山污水处理厂

一期
100,000 1.1474 --

3 江北污水处理厂 80,000 1.1467 --

4
汝湖镇仍图生活

污水处理站
1,000 1.98 --

5
小金口污水处理

厂一期
20,000 1.1 --

6
小金口污水处理

厂二期
30,000 1.45 --

7 水口污水处理厂 30,000 1.1 --

8
马安(10万吨)生

活污水处理厂
30,000 0.911

自 2020 年 9 月开始运营，合同规

定第一年运营保底量为3万吨/日。

9
马安镇(1 万吨)

污水处理厂
10,000 0.911 --

10
梅湖水质净化中

心三期
30,000 0.76

自 2019 年 12 月开始运营，合同规

定第一年运营保底量为3万吨/日，

第二年 5万吨/日。另有管网配套

费 0.379 元/吨。

11
金山污水处理厂

二期
30,000 0.779

自 2020 年 7 月开始运营，合同规

定第一年运营保底量为3万吨/日。

另有管网配套费 0.379 元/吨。

1 数据来自市住建局提供的《2018-2020 年污水处理服务费总表》、各污水处理厂的

合同协议、周期性调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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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使用概况

本项目 2020 年的资金支出内容包括 2019 年未支付完毕的

污水处理费、污泥运输费，以及 2020 年发生的污水处理费、污

泥运输费。因 2019 年预算金额不足以支付 2019 年度费用，所

以市住建局于2020年1月支付2019年12月的费用，并支付2019

年 11 月未支付完毕的费用。2020 年 12 月按照保底水量先行支

付 2020 年 12 月的处理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因除小金口污水处理厂一、二期之外其他污水处理厂的处

理单价已含污泥运输费，所以小金口污水处理厂一、二期需另

行签订污泥运输合同，单独计量污泥运输费。2020 年 1 月 17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第三东江大桥和小金河大道分别建成通

车，从小金口污水处理厂一、二期至惠州市城市生活污泥处置

BOT 项目
2
所在地的实际距离大幅缩短，污泥运输合同所约定情

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解除了该合同。因此 2020 年 9 月起市

住建局不再支付小金口污水处理厂一、二期的污泥运输费。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预算金额总共为

287,810,000 元
3
，实际到位金额总共为 264,799,318.61 元，实

际支出金额总共为 264,799,318.61 元，资金支出率为 92%，主

要支付污水处理费、污泥运输费。项目的具体投入及使用情况

2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实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

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

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

3 信息来自《关于批复 2020 年市直部门预算的通知》（惠财预〔2020〕1 号）、《惠

州市住建局 2020 年运转性项目支出预算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7%A1%80%E8%AE%BE%E6%96%BD%E6%8A%95%E8%B5%84/57492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F%E8%AE%AE/6705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5%BA%9C/141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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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2 所示：

表 1-2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资金支付情况表

费用类

别

生活污水处理厂

名称

2019 年发生费

用（元）

2020 年发生费用

（元）
合计金额（元）

污水处

理费

梅湖水质净化中

心一、二期
8,622,482.90 85,633,549.00 94,256,031.90

金山污水处理厂

一期
4,393,832.95 44,646,676.00 49,040,508.95

江北污水处理厂 4,528,871.76 46,872,885.00 51,401,756.76

汝湖镇仍图生活

污水处理站
68,636.12 712,800.00 781,436.12

小金口污水处理

厂一期
704,000.00 8,052,000.00 8,756,000.00

小金口污水处理

厂二期
1,690,337.13 15,921,000.00 17,611,337.13

水口污水处理厂 1,204,804.11 12,078,000.00 13,282,804.11

马安(10 万吨)生

活污水处理厂
0.00 3,735,348.36 3,735,348.36

马安镇(1 万吨)

污水处理厂
266,079.15 2,818,027.90 3,084,107.05

梅湖水质净化中

心三期
615,060.00 13,061,900.00 13,676,960.00

金山污水处理厂

二期
0.00 8,963,389.43 8,963,389.43

污泥运

输费

小金口污水处理

厂一、二期
22,029.84 187,608.96 209,638.80

合计 22,116,133.96 242,683,184.65 264,799,318.61

（三）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市住建局提供的2020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

费《2020 年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

水处理工厂服务费的总体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如表 1-3、表 1-4

所示：

表 1-3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总体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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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
对惠城中心区污水处理厂的运营进行监管，确保污水按相关要求进行处理,

达到 BOT 协议及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要求4。

本年度

目标

惠城中心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推动城市污水处理提质

增效,保护生态环境。

表 1-4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污水全年处理量 2.11（亿吨）

质量指标 排放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及时支出率
生活污水按标准处理，

费用一月一拔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总成本控制 2.8781 亿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成本节约

社会效益指标

防治水污染和内涝灾害，保障

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推动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

效,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效益指标
推动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保护生态环境。
有所提升

可持续效益指

标
保护生态环境 有所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居民） ≥95%

二、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我方在对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资料、佐证材料书面评审完

毕后，于 2021 年 8 月 5 日组织开展项目现场评价会议，专家组

对项目原始资料以及财务资料进行核查，现场就项目存在的问

题进行提问，听取项目相关负责人答疑，并根据评价需要选择

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3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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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一、二期、水口污水处理厂、金山污水处理

厂一、二期、马安(10 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考察，结

合书面评审及现场评价情况，出具专家综合评价意见。

在本次评价体系中，一级指标分别为决策（20 分）、管理

（20 分）、产出（30 分）和效益（30 分）。本项目的项目效益

指标的得分最高，得分率为 94.8%；其次为项目产出指标，得分

率为 87.93%；项目决策指标排名第三，得分率为 86.85%；项目

管理指标排名最低，得分率为 71.25%。具体情况如下表 2-1 所

示：

表 2-1 一级、二级指标得分统计表

一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二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20 分）
17.37 86.85%

项目立项（12 分） 9.37 78.08%

资金落实（8分） 8 100.00%

管理

（20 分）
14.25 71.25%

资金管理（12 分） 10 83.33%

事项管理（8分） 4.25 53.13%

产出

（30 分）
26.38 87.93%

经济性（10 分） 7.38 73.80%

效率性（20 分） 19 95.00%

效益

（30 分）
28.44 94.80%

效果性（25 分） 24 96.00%

公平性（5分） 4.44 88.80%

合计 86.44

（一）决策分析

决策指标包含项目立项和项目落实 2 项二级指标。指标分

值 20 分，评价得分 17.37 分，得分率 86.85%。决策指标四级指

标得分情况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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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决策指标得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名称

权重

（%）

名

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决策 20

项

目

立

项

12

论证

决策
4 论证充分性 4 3.37 84.25%

目标

设置
6

完整性 2 1 50.00%

合理性 2 2 100.00%

可衡量性 2 1 50.00%

保障

措施
2

制度完整性 1 1 100.00%

计划安排合

理性
1 1 100.00%

资

金

落

实

8

资金

到位
5

资金到位率 3 3 100.00%

资金到位及

时性
2 2 100.00%

资金

分配
3

资金分配合

理性
3 3 100.00%

合计 20 - 20 - 20 - 20 17.37 86.85%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指标包含论证决策、目标设置和保障措施 3 项三

级指标。

（1）论证决策（分值 4 分，得分 3.37 分）

各污水处理厂项目在建设前期和提标改造
5
前期均经过可行

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报告亦经过第三方评审和政府会议审定。

根据经十二届 14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批准的《惠城中心区生活污

水处理管理和运营整合工作方案》有关要求，由市住建局承续

惠城中心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原有相关污水处理运营的合法有效

合同协议，并按合同约定负责惠城中心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运

5 提标改造主要是提高污水排放标准，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重新设计（尽量少改动），

提高污水处理能力，使出水达到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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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监管和污水处理费用的核拨，所以市住建局实施本项目的论

证充分。但是因污水处理厂项目实施时间较长、涉及部门较多，

资料收集工作困难，市住建局并未完整提供各污水处理厂项目

的立项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字材料。所以扣 0.63 分，得

3.37 分。

（2）目标设置（分值 6 分，得分 4 分）

①完整性指标得分为 1 分。《2020 年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

报表》包括了总目标和本年度目标，数量、时效、效益指标设

置完整。但所设置的成本指标仅要求不超出预算，未设置成本

节约指标；质量指标仅设置排放达标率，未考核污水处理设备

的运行情况；社会、生态及可持续效益指标的内容有所重复，

均提到“保护生态环境”。指标设置不够全面及完善，所以扣 1

分，得 1 分。

②合理性指标得分为 2 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与项目属性

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实际。所

以得 2 分。

③可衡量性指标得分为 1 分。产出指标设置的指标值有数

据支撑且已经量化，但效益指标的指标值仅进行定性描述，未

能尽可能量化设置，经济效益指标未设置指标值，所以扣 1 分，

得 1 分。

（3）保障措施（分值 2 分，得分 2 分）

①制度完整性指标得分为 1 分。在本项目中，市住建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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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任务是履行合同约定和监管各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情

况，则本项目的实施制度即合同协议规定。市住建局按照各污

水处理厂的合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来实

施本项目，项目具备条件实施，得 0.5 分。市住建局有提供处

理厂的项目风险防范措施、重要设施故障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所以得 0.5 分。

②计划安排合理性指标得分为 1 分。市住建局和各污水处

理厂按照各自的合同规定实施本项目。所以计划安排合理，得 1

分。

2.资金落实

资金落实指标包含资金到位和资金分配 2 项三级指标。

（1）资金到位（分值 5 分，得分 5 分）

①资金到位率指标得分为 3 分。根据资金申请拨付表，2020

年度预算资金 287,810,000 元未足额到位，但按结算清单已确

定的处理价和处理量结算，需支付的污水处理费均已支付完毕。

根据评分标准的计算公式“实际到位金额÷应到位金额×

指标分值”，实际到位金额为 264,799,318.61 元，应到位金额

为 264,799,318.61 元，得分为 3 分。

②资金到位及时性指标得分为 2 分。根据资金请拔审批表、

结算清单，市住建局在收到各污水处理厂的结算清单后，立即

申请资金支付，资金到位及时，所以得 2 分。

（2）资金分配（分值 3 分，得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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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同规定，根据污水处理量结算出污水处理费用，市

住建局有实地对水量计量表进行确认，资金分配合理，有助于

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所以得 3 分。

（二）管理分析

管理指标包含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 2 项二级指标。指标分

值 20 分，评价得分 14.25 分，得分率 71.25%。管理指标四级指

标得分情况详见表 2-3：

表 2-3 项目管理指标得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名称

权重

（%）

名

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管理 20

资

金

管

理

12

资金

支付
6 资金支出率 6 6 100.00%

支出

规范

性

6 支出规范性 6 4 66.67%

事

项

管

理

8

实施

程序
4

合同执行规

范性
4 2 50.00%

管理

情况
4 监管有效性 4 2.25 56.25%

合计 20 - 20 - 20 - 20 14.25 71.25%

1.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指标包含资金支付和支出规范性 2 项三级指标。

（1）资金支付（分值 6 分，得分 6 分）

本项目实际支付金额为 264,799,318.61 元，其资金支出内

容包括 2019 年未支付完毕的污水处理费、污泥运输费，以及

2020 年发生的污水处理费、污泥运输费。因 2019 年预算金额不



17

足以支付2019年度费用，所以市住建局于2020年1月支付2019

年 12 月的费用，并支付 2019 年 11 月未支付完毕的费用。2020

年 12 月经市财政局同意，按照保底水量先行支付 2020 年 12 月

的处理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关于批复 2020 年

市直部门预算的通知》（惠财预〔2020〕1 号）、《惠州市住建

局 2020 年运转性项目支出预算表》，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287,810,000 元。

根据评分标准的计算公式“资金支出率=支付额÷预算额

度”，资金支出率为 92%。2020 年度的预算资金未完全支付，

但按结算清单已确定的处理价和处理量结算，需支付的污水处

理费均已支付完毕。所以考虑工作进度因素，本项得 6 分。

（2）支出规范性（分值 6 分，得分 4 分）

本项目预算未发生调整，且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金，会

计核算规范。但是根据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一、二期的合同规定，

“惠州市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事业单位改制前，项目公司按照国

家和当地政府的要求对现有人员的工资福利进行调整时，如果

现有人员的工资福利上涨幅度超过按协议 10.3（2）条的物价上

涨幅度，超出物价上涨部分的工资福利将通过调整污水处理服

务费的形式处理。在此前提下，因工资福利而进行的污水处理

服务费调整频率为两年一次。”自 2009 年至评价时间节点，原

主管单位和市住建局并未通过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的形式处理

超出物价上涨部分的工资福利。所以扣 2 分，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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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项管理

事项管理指标包含实施程序和管理情况 2 项三级指标。

（1）实施程序（分值 4 分，得分 2 分）

项目未严格执行部分合同规定，一是金山污水处理厂一期

的污水处理单价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每两年调整一次；二是梅湖

水质净化中心一、二期的工资福利没按照合同约定计入污水处

理费中。所以扣 2 分，得 2 分。

（2）管理情况（分值 4 分，得分 2.25 分）

市住建局制定了财务管理办法并按其执行，业务管理规定

或制度有合同管理规定但还缺乏质量、过程监控、验收等管理

制度。所以扣 0.75 分，得 1.25 分。

监督检查方面，一是根据材料显示，市住建局有对污水处

理厂进行不定期检查，以及每月进行一次例行检查，处理厂已

按相关规定全部整改落实，市住建局亦有查看其运行状况和记

录污水流量计的水量数据，委托检测机构对每家污水处理厂的

出水进行水质检测。二是市住建局要求运营商每年对污水流量

计进行检测，并建议运营商采用市住建局推荐的检测单位进行

水表检测。但因监管制度不健全，有效检查、监控及督促整改

缺乏力度，且未提供污水流量计的质量检测材料。所以扣 1 分，

得 1 分。

（三）产出分析

产出指标包含经济性和效率性 2 项二级指标。指标分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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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评价得分 26.38 分，得分率 87.93%。产出指标四级指标得

分情况详见表 2-4：

表 2-4 项目产出指标得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名称

权重

（%）

名

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产出 30

经

济

性

10

预算

控制
3 预算控制 3 3 100.00%

成本

控制
7 成本节约 7 4.38 62.57%

效

率

性

20

完成

进度
14

污水全年处

理量
8 8 100.00%

资金及时支

出率
6 5 83.33%

完成

质量
6

检测设备完

好率
3 3 100.00%

排放达标率 3 3 100.00%

合计 30 - 30 - 30 - 30 26.38 87.93%

1.经济性

经济性指标仅包含预算控制和成本控制 2 项三级指标。

（1）预算控制（分值 3 分，得分 3 分）

2020 年度本项目需支付的污水处理费均已支付完毕，实际

支出金额为 264,799,318.61 元，预算金额为 287,810,000 元，

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所以得 3 分。

（2）成本控制（分值 7 分，得分 4.38 分）

根据现场调查，污水处理费并不完全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在建设前期，各运营商对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进行不同额

度的投资，其中一部分处理厂通过投资金额分摊入污水处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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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收回投资。据市住建局反映，该处理方式为惠州独有。因此

在处理厂建设前期调研时，污水处理单价的确定未参考外地处

理单价。并且各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年限不同、固定资产的资金

投入收回金额不同，也会影响到污水处理单价。所以 11 家污水

处理厂的处理价与市场的处理价没有可比性。

为维持处理厂正常运营，合同明确了保底处理量，若一个

月的实际处理量达不到保底量，根据保底处理量和处理单价结

算处理费。即实际处理量不满保底量且实际处理量越少，财政

支付成本越高。一般情况下，保底处理量即设计能力处理量，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

马安(10 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三期、

金山污水处理厂二期 3 家污水处理厂为新建污水处理厂，运营

初期污水流入量较少，此外根据污水厂实际情况，污水厂往后

运营的实际处理量将逐渐增长。由于该 3 家处理厂处于运营初

期阶段，不适合以平均运行负荷率
6
进行考核，不列入本项指标

的考核范围。我方仅对除此之外的 8 家污水处理厂进行本指标

的考核，8 家污水处理厂平均运行负荷率情况详见下表 2-5。

表 2-5 污水处理厂平均运行负荷率情况表

6 平均运行负荷率用于考核污水处理厂的有效污水处理能力，平均运行负荷率=日均

处理水量÷日设计能力处理水量。为适应城市发展需要，污水处理厂设计能力处理

量应为将来新增的处理量预留出一部分，所以本项指标以平均运行负荷率进行考核。

根据现场评价情况并参考住建部要求，若污水处理厂的平均运行负荷率超过 80%，则

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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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生活污水处理厂名称
日均处理水量7

（吨）

日设计能力处

理水量（吨）

平均运行负荷

率

1
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一、二

期
221,237.88 200,000 110.62%

2 金山污水处理厂一期 109,891.88 100,000 109.89%

3 江北污水处理厂 96,794.90 80,000 120.99%

4
汝湖镇仍图生活污水处

理站
485.15 1,000 48.52%

5 小金口污水处理厂一期 13,820.82 20,000 69.10%

6 小金口污水处理厂二期 21,055.30 30,000 70.18%

7 水口污水处理厂 26,019.64 30,000 86.73%

8
马安镇(1 万吨)污水处理

厂
8,082.80 10,000 80.83%

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表 2-5 显示 2020 年度 8 家

污水处理厂中有 5 家的平均运行负荷率高于 80%，3 家的平均运

行负荷率低于 80%。根据考核范围内平均运行负荷率高于 80%的

处理厂数量占考核范围内处理厂总数量的比重计算本项得分，

扣 2.62 分，得 4.38 分。

2.效率性

效率性指标包含完成进度和完成质量 2 项三级指标。

（1）完成进度（分值 14 分，得分 13 分）

①污水全年处理量指标得分为 8 分。根据单位提供的绩效

目标申报表和统计表，2020 年计划处理量为 2.11 亿吨，2020

年实际完成处理量为 2.1422 亿吨，实际完成处理量超过计划处

7 数据根据市住建局提供的《2020 年污水处理服务费情况汇总表》中 2020 年 1-12

月的日均处理水量，按 12 个月平均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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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量，所以得 8 分。

②资金及时支出率指标得分为 5 分。市住建局每月在收齐

运营商的结算清单后办理支付手续，因市住建局资金请拨审批

流程较长，资金未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及时支付给运营商，但

已在超出计划期限的 1 个月以内支付处理费，所以根据评分标

准得 5 分。

（2）完成质量（分值 6 分，得分 6 分）

①检测设备完好率指标得分为 3 分。根据单位提供的每月

定期或不定期监管检查记录，11 家污水处理厂的水质、水量检

测设备均正常运行，未出现损坏和故障问题。因此检测设备完

好率达到 100%，得 3 分。

②排放达标率指标得分为 3 分。根据单位提供的每月水质

检测报告，11 家污水处理厂的每月出水水质均达到排放标准。

此外，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每季度亦会检查河流水质情况，未出

现与污水处理厂相关的水污染事件。因此排放达标率达到 100%，

得 3 分。

（四）效益分析

效益指标包含效果性和公平性 2 项二级指标。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8.44 分，得分率 94.80%。效益指标四级指标得

分情况详见表 2-6：

表 2-6 项目效益指标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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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名称

权重

（%）

名

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效益 30

效

果

性

25

社会

效益
2

防治水污染

事件
2 2 100.00%

生态

效益
17

国考、省考

断面达标率
8 8 100.00%

黑臭水体消

除率
9 9 100.00%

可持

续发

展

6

制度保障 3 3 100.00%

经费保障 3 2 66.67%

公

平

性

5
满意

度
5 社会满意度 5 4.44 88.80%

合计 30 - 30 - 30 - 30 28.44 94.80%

1.效果性

效果性指标包含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3 项三

级指标。

（1）社会效益（分值 2 分，得分 2 分）

防治水污染事件指标得分为 2 分。根据现场了解以及网络

新闻搜索，2020 年度未发生因污水处理厂自身原因造成的水污

染事件，所以得 2 分。

（2）生态效益（分值 17 分，得分 17 分）

①国考、省考断面达标率指标得分为 8 分。本项目通过监

管惠城区的生活污水处理厂，支付其污水处理费，达到净化惠

城区生活污水的效果，处理后的污水排放进河流中，对实现惠

城水环境生态好转有重要作用。据新闻报道
8
，2018 年至 2020

8 资料来源于南方日报 2019 年 1 月《惠州以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 大力开展“六大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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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惠城辖区的东江汝湖、东江剑潭、西枝江马安大桥和淡水

河紫溪 4 个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保持稳定达标。2020 年东江干

流惠州段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
9
，西枝江水质良好。国考、省

考断面达标率达到 100%，所以得 8 分。

②黑臭水体消除率指标得分为 9 分。根据新闻报道
10
，惠城

区内原有十二条黑臭水体
11
，惠城辖区的河涌有机物、重金属等

污染因子较低，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总磷、总氮，粗略估计

生活污染源对水体的污染“贡献”占比约为 70%。说明生活污染

是惠城水环境污染的最大原因。所以实施本项目以处理生活污

水，是消除惠城辖区内黑臭水体的一个重要步骤。根据单位提

供的“长制久清”阶段评估报告，十二条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均

达到长制久清。黑臭水体消除率达到 100%，所以得 9 分。

（3）可持续发展（分值 6 分，得分 5 分）

①制度保障指标得分为 3 分。市住建局与运营商的运营合

同协议是实施本项目的制度保障，保障污水处理厂正常的运营

和维护，对市住建局和运营商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合

灭战” 深入推进水污染治理》、南方日报 2020 年 1 月《惠州晒 2019 年污染防治攻

坚战成绩单 15 个国考省考断面中有 14 个达标》、潇湘晨报 2021 年 1 月《惠州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15 个国省考断面水质全面达标》。
9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2年6月1日实施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值分为五类。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

索饵场等，基本标准为 COD≤15mg/L，总氮≤0.5mg/L 等。

10 资料来源于南方日报 2019 年 6 月《攻坚黑臭水体 净化惠城水脉》。

11 十二条黑臭水体为陈塘河、大湖溪沥、高窟沥、河桥水、冷水坑水、莲塘沥、洛

塘渠、梅湖沥、木沥河、沙墩头沥、望江沥、新民排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8E%AF%E5%A2%83%E4%BF%9D%E6%8A%A4%E6%80%BB%E5%B1%80/108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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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协议无需调整且可持续实施，所以得 3 分。

②经费保障指标得分为 2 分。根据合同规定，梅湖水质净

化中心一、二期会对事业单位改制前存在员工的超出物价上涨

部分工资福利，通过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的形式处理。但自 2009

年至评价时间节点，原主管单位和市住建局并未通过调整污水

处理服务费的形式处理超出物价上涨部分的工资福利，已累计

接近四千万元的工资福利未发放。若不及时支付以前年度的工

资福利，则越积越多，不利于社会稳定。市住建局对其余污水

处理厂均按合同支付处理费，其余污水处理厂的经费有保障。

所以本项目在资金调整、优化后可持续实施，扣 1 分，得 2 分。

2.公平性

公平性指标包含满意度 1 项三级指标。

我方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制作调查问卷，根据满意程度设置

不同的得分等级，与满意度有关的问题共 5 道，总分 100 分，

每个题目评价量化分的设定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

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依次递减，分值分别为 20 分、15 分、10

分、5 分和 0 分。总体满意度按加权平均分计算。满意度从以下

5 个方面进行调查：污水处理出水水质、处理厂交由专业公司管

理的合理性、处理厂运营情况透明度、河流治污效果、对政府

污水处理工作的满意度。我方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从调查对

象处获得满意度信息，本次共向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 100 份，

有效收回 9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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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显示满意度为 88.8%，得分=总体满意度

×分值=88.8%×5＝4.44 分。

三、综合评价

经过书面评审、召开现场评价会议、现场考察、集中评议

等程序，对本项目的决策、管理、产出和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

分析。项目决策的立项依据缺少部分文字资料，绩效指标设置

不全面且指标值未能尽力量化，计划安排合理，资金落实到位；

项目管理的资金管理方面，资金支出未完全按照合同履行，事

项管理方面，合同执行不够规范，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

力度不足；项目产出方面部分处理厂污水处理成本相对较高，

产出数量、质量情况较好；项目效益的效果性明显，但可持续

发展有待加强。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0〕10 号）第十八条，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

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

总分一般设置为 100 分，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

为差。综合项目实施情况，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86.44

分，等级为“良”。

（一）主要绩效

1.惠城辖区内的黑臭水体消除，水质改善。

黑臭水体是城市发展中的一大痼疾，不仅严重影响城市形



27

象，而且影响居民的健康。据监测数据显示，惠城辖区的河涌

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因子较低，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总磷、

总氮，粗略估计生活污染源对水体的污染“贡献”占比约为 70%。

所以实施本项目以处理生活污水，是消除惠城辖区内黑臭水体

的一个重要步骤。根据单位提供的“长制久清”阶段评估报告，

2020 年底，惠城辖区的十二条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均达到长制久

清，水质明显改善，河涌黑臭状况已消除，说明生活污水处理

是水污染防治攻坚的重点。

整治前 整治后

图 3-1 黑臭水整治前后对比照片

2.周边居住环境改善，群众健康安全予以保障。

城市黑臭水体除污染水质、散发恶臭外，其滋生的微生物

会导致黑臭水体周边空气污染，甚至引发个体疾病或传染性疾

病暴发。通过实施本项目，消除惠城辖区内黑臭水体，保障黑

臭水体周边群众健康安全，改善了周边居住环境，群众健康安

全予以保障。

3.断面水质实现多年稳定达标，国考、省考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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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和西枝江是惠州最重要的其中两条河流，淡水河是西

枝江的支流，三条河均流经惠城辖区。据新闻报道，2018 年至

2020 年，惠城辖区的东江汝湖、东江剑潭、西枝江马安大桥和

淡水河紫溪 4 个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保持稳定达标。2020 年东

江干流惠州段水质稳定达到国家Ⅱ类标准，西枝江水质良好。

（二）存在问题

1.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合同管理及成本管理有缺陷

（1）过程监管规定或制度不健全。业务管理规定或制度有

合同管理规定，但缺乏质量、监控、验收等管理制度。

（2）项目过程管理单一，未解决污水处理厂在营运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项目过程管理基本操作为每月月底去各污水处理

厂抄录并监督水表流量，检查设备、设施以及运营安全等现场

情况，没有具体针对污水处理厂在营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形成

意见表，反馈意见并探讨、研究、提出对策。现场考察发现，

不同的污水处理厂有不同的意见和问题，例如：一是梅湖水质

净化中心一、二期拖欠员工工资福利;二是金山污水处理厂一期

的污水处理单价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每两年调整一次;三是马安

生活污水处理厂一、二期工程建设的规模为 20 万吨/日，分二

期建设，每期 10 万吨/日，其中一期于 2020 年 9 月开始运营，

二期尚未开始建设，另外根据合同规定，运营商需并购马安(1

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即运营商需运营三座污水处理厂，每座

厂各配置一套运营设施和人员。根据运营商反映，从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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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安生活污水处理厂一、二期建成运营后有能力处理马安(1

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若马安 1 万吨和 20 万吨的污水

处理厂共同运营，运营成本偏高;四是现场考察的 5 家污水处理

厂基本有反映2019年的环保提标改造项目给污水处理厂带来了

较大的资金压力，因为提升了环保标准，但没有提升处理价格，

尤其给私企运营商带来诸多的经济问题，可能会影响污水处理

厂稳定运营。

（3）费用申请进度有延后，没有严格按合同执行。每份合

同规定的支出时间有所不同，一般为收到结算清单后十个工作

日内支付处理费，部分合同要求收到结算清单后五个工作日内

完成支付审核。市住建局每月在收齐运营商的结算清单后办理

支付手续。因为一是各个运营商提供结算清单时间不同，如最

早提供的时间与最晚提供的时间差距较大，在收齐结算清单后

办理支付手续会影响到支出及时性，二是市住建局资金请拨审

批流程较长，仅内部完成审批就超出五个工作日，所以未能在

合同约定期限内及时支付。

2.绩效目标管理不完善，指标设置不全面和不明确

一是市住建局对绩效目标管理重视程度不足，没有成立相

应的绩效评价组，人员分工不够明晰。二是绩效目标产出指标

设置不够科学、合理和齐全。所设置的成本指标仅要求不超出

预算，未设置成本节约指标；质量指标仅设置排放达标率，未

考核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情况。三是所设置的社会、生态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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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效益指标的内容有所重复，均提到“保护生态环境”，且

效益指标不够明确，其指标值仅进行定性描述，未能尽可能地

量化设置。

3.部分处理厂财政支付成本较高，资金支出与处理量价值

不匹配

为维持处理厂正常运营，合同明确了保底处理量，若一个

月的实际处理量达不到保底量，根据保底处理量和处理单价结

算处理费。即实际处理量不满保底量且实际处理量越少，财政

支付成本越高。一般情况下，保底处理量即设计能力处理量，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

为适应城市发展需要，污水处理厂设计能力处理量应为将

来新增的处理量预留出一部分，所以根据现场评价情况并参考

住建部要求，污水处理厂的平均运行负荷率不低于 80%较为合

适。根据市住建局提供的处理量数据和我方调查，除新建的 3

家污水处理厂外
12
，2020 年度 8 家污水处理厂中有 5 家的平均运

行负荷率高于 80%，3 家的平均运行负荷率低于 80%，该 8 家处

理厂的平均运行负荷率情况如下图 3-2。

12 马安(10 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三期、金山污水处理厂二期 3

家污水处理厂为新建污水处理厂，运营初期污水流入量较少，此外根据污水厂实际

情况，污水厂往后运营的实际处理量将逐渐增长。由于该 3家处理厂处于运营初期

阶段，不适合以平均运行负荷率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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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污水处理厂平均运行负荷率情况图

如图 3-2 所示，平均运行负荷率最低的为 48.52%，运行负

荷较低，一部分处理能力被闲置，影响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率，

污水处理成本相对较高。

四、意见建议

（一）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合同管理及成本管理

一是应加强项目过程管理，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完善

符合实际的项目风险防范措施。

二是对现有污水处理厂的问题认真组织摸查，针对问题提

出改进意见，将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一、二期人员工资上涨的问

题，金山污水处理厂一期的价格调整问题，提标改造工程的费

用问题等形成意见并上报。

三是要以运营商提供结算清单时间确定支付时限，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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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清单后立即办理支付手续，若受相关支付流程限制而影响

支付进度，在往后新签订的运营合同中，可合理放宽支付期限。

（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设置全面和明确的指标

应成立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小组，明确人员分工及职责，设

置合理全面的绩效指标，如产出指标可设污水处理量、质量达

到或超过的标准值、污水处理综合成本、计量检测设备的完好

率、污水处理装置的负荷率等，效益指标设置着重便于考核的

指标，可设水污染事故数量、国考与省考断面达标率等，并要

避免指标内容的含义重复。

（三）提升项目的经济性，整合现有的污水处理厂

本项目是经常性项目，污水处理费将长期存在并需要政府

不断投入。城市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还将建设更多的污水

处理厂，经济性研究应是本项目的重点。所以应在前期调查和

研究阶段，关注降低处理单价和保证出水质量的方法，并认真

研究投入规模大小、选址、投资方式等问题。

建议在确保污水有效处理、安全环保可控、运营单位稳定

发展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经济地整合现有 11 家污水处理厂，

并从如何整体有效运行方面对 11 家污水处理厂进行全方位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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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

绩效评价工作说明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客观公正地评价2020年度市直

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的实施和管理情况、项目绩效预期目

标完成情况、重点考核项目资金的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分析

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年度财

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2020年度

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评价范围为 2020 年度市直生活

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共计 287,810,000 元。

评价基准日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三、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等财务、预算、资金法规；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

3.《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 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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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预〔2020〕10 号）；

5.《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若干意见》（粤发〔2019〕5 号）；

6.《惠州市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的工作方案》（惠财绩

〔2019〕1 号）；

7.惠州市财政局转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省

级财政绩效评价指南》的通知（惠财绩〔2021〕2 号）

8.《关于批复 2020 年市直部门预算的通知》(惠财预〔2020〕

1 号)；

9.《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绩效

评价工作的通知》（惠财绩〔2021〕11 号）；

10.《惠城中心区生活污水处理管理和运营整合工作方案》；

11.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的绩效自评报告、绩效评

价指标表以及对应的佐证材料等自评材料。

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决策

（20 分）

项目立项

（12 分）

论证决策

（4 分）

论证充分性

（4分）

1.具有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摸底调查工作

总结等文字材料的得 2分。

2.经过集体会议协商，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

且有文字材料的得 2 分。

如无，则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4

目标设置

（6 分）

完整性

（2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完

整性，即是否包含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是

否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数

量、质量、成本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

标，据此核定分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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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合理性

（2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相

关性，即绩效目标是否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

点、支出内容相关，体现决策意图，同时合

乎客观实际，据此核定分数。

2

可衡量性

（2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可

衡量性，即绩效目标设置是否有数据支撑、

是否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据此核

定分数。

2

保障措施

（2 分）

制度完整性

（1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制度完整性和

是否具备条件实施，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1

计划安排合

理性

（1分）

依据工作进度计划等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

断，并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1

资金落实

（8分）

资金到位

（5 分）

资金到位率

（3分）

1.各类来源的资金足额到位的，得 3分；

2.各类来源的资金未足额到位的，按实际到

位金额/应到位金额*指标分值

3

资金到位及

时性

（2分）

1.各类来源的资金及时到位的，得 2分；

2.各类来源的资金未及时到位的，按实际及

时到位的金额/应及时到位的金额*指标分值

2

资金分配

（3 分）

资金分配合

理性

（3分）

依据相关信息和证据判断资金分配是否合

理，是否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
3

管理

（20 分）

资金管理

（12 分）

资金支付

（6 分）

资金支出率

（6分）

主要依据“支付额/预算额度*100*指标权重”

计算核定得分，同时综合考虑工作进度，以

及是否垫资或履行支付手续而影响支出率等

因素适当调整最后得分。

6

支出规范

性

（6 分）

支出规范性

（6分）

1.预算执行规范性 2 分，按规定履行调整报

批手续或未发生调整的，且按事项完成进度

支付资金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2分，资金管理、费用

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得满分，超

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

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直至扣到 0 分。

3.会计核算规范性 2 分，规范执行会计核算

制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账核算，或支出

凭证不符合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范的，视

具体情况扣分。

6

事项管理

（8分）

实施程序

（4 分）

合同执行规

范性

（4分）

项目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合同规定的，得满分，

否则酌情扣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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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管理情况

（4 分）

监管有效性

（4分）

1.是否建立有效管理机制，且执行情况良好

得 2分，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

断并核定分数。

2.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如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或方案

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的，

得 2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4

产出

（30 分）

经济性

（10 分）

预算控制

（3 分）

预算控制

（3分）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

前提下，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的，得满

分；实际支出超过预算的，或者支出未能保

障事项相应完成进度的，酌情扣分。

3

成本控制

（7 分）

成本节约

（7分）

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

或市场价格比较，项目实施的成本（包括工

程造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经费等）属于

合理范围的（如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大致

相符的）得满分；成本不合理的（如明显高

于或低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的）酌情扣分。

7

效率性

（20 分）

完成进度

（14 分）

污水全年处

理量

（8分）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

100%。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

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

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划产出的产品或

提供的服务数量。

分值=实际完成率*指标分值。

8

资金及时支

出率

（6分）

项目按合同要求及时支出得 6 分；超出计划

期限 1 月以内支付的，得 5分；超出计划期

限 1月以上且 2 个月以内支付的，得 4 分；

超出计划期限2月以上且3个月以内支付的，

得 3分；超出计划期限 3 月以上且半年以内

支付的，得 2分；超出计划期限半年以上且

一年以内支付的，得 1分；超出一年以上支

付的，不得分。

6

完成质量

（6 分）

检测设备完

好率

（3分）

检测设备完好率=（检测设备完好数/检测设

备数）×100%。

分值=检测设备完好率*指标分值。

3

排放达标率

（3分）

排放达标率=（排放达标量/实际排放量）×

100%。

排放达标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

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排放量。既定质

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

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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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分值=排放达标率*指标分值。

效益

（30 分）

效果性

（25 分）

社会效益

（2 分）

防治水污染

事件

（2分）

当年未产生因净水厂自身原因造成的水污染

事件则得满分；否则，得 0分。
2

生态效益

（17 分）

国考、省考

断面达标率

（8分）

国考、省考断面达标率=（国考、省考断面达

标数/国考、省考断面数）×100%。

分值=国考、省考断面达标率*指标分值。

8

黑臭水体消

除率

（9分）

黑臭水体消除率=（黑臭水体消除数/黑臭水

体总数）×100%。

分值=黑臭水体消除率*指标分值。

9

可持续发

展

（6 分）

制度保障

（3分）

1.制度安排无需调整且可持续实施得 3 分；

2.制度安排调整、优化后可持续实施，视程

度得 0-2 分。

3

经费保障

（3分）

1.资金无需调整且可持续实施，得 3分；

2.资金调整、优化后可持续实施，视程度得

1-2 分；

3.资金须即时终止，不得分。

3

公平性

（5分）

满意度

（5 分）

社会满意度

（5分）

根据满意程度设置不同的得分等级，每个题

目设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

满意五个选项，分值依次递减，分别为 20 分、

15 分、10 分、5分和 0分。总体满意度按加

权平均分计算，得分=公平性总分*总体满意

度（百分比）。

5

合计 100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一）前期准备

一是根据惠州市财政局对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安排，制定

了相应评价工作方案，以及做好本次评价工作提出的其它具体

要求；二是对项目单位的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三是研究

设置项目评价指标。

（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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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材料审核分析。评价工作组对项目单位提交的绩效自

评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并对自评材料的有关内容进行审

核，重点对项目基础信息填报的准确性、完整性及相应佐证材

料的有效性进行审核，并将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审核意见

记录清楚，为开展现场评价提供情况参考。

二是现场核查评价。2021 年 8 月 5 日-6 日，我方组织开展

项目现场评价工作，专家组对项目原始资料以及财务资料进行

核查，现场就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提问，听取项目相关负责人

答疑，并根据评价需要选择梅湖水质净化中心一、二期、水口

污水处理厂、金山污水处理厂一、二期、马安(10 万吨)生活污

水处理厂进行项目现场考察。

（三）分析评价

评价工作组对采集的评价相关基础数据资料进行整理汇

总，结合现场核查访谈等情况，对项目的组织实施以及实施的

效果等情况进行多维度的全面分析，并采用项目预定目标与实

施效果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意见。

六、绩效自评情况说明

（一）自评结果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评得分 97 分，绩效等级为“优

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为积极推进污水处理厂科学处理生活

污水工作，严格审核各个污水处理厂按照协议约定落实责任，

圆满完成资金核拨任务。2020 年，惠城中心区共计处理尾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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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21471.07 万吨（金山一期污水厂按照协议约定按进水量计算

拨付），全部排放水质符合标准要求。

（二）自评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一是年度预算资金额度与实际拨付资金额度存在一定偏

差；二是当前，少部分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指标值仅介于

合格值，制约了整体产出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2、改进意见

一是加强预算管理，充分参考上一年度资金拨付额度，合

理预算管理，将年度预算细分为月份和季度预算，以分期预算

控制确保年度财务预算目标的实现。二是通过对生活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改善尾水排放水质指标，有利于城市用水可持续发

展，水环境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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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市直生活污水处理工厂服务费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决策

（20 分）

项目立项

（12 分）

论证决策

（4 分）

论证充分性

（4 分）

1.具有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摸底调查工作总

结等文字材料的得 2 分。

2.经过集体会议协商，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

且有文字材料的得 2 分。

如无，则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3.37

目标设置

（6 分）

完整性

（2 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完整

性，即是否包含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是否包

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数量、质

量、成本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标，据此

核定分数。

1

合理性

（2 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相关

性，即绩效目标是否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点、

支出内容相关，体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

实际，据此核定分数。

2

可衡量性

（2 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可衡

量性，即绩效目标设置是否有数据支撑、是否

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据此核定分数。

1

保障措施

（2 分）

制度完整性

（1 分）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制度完整性和是

否具备条件实施，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1

计划安排合

理性

（1 分）

依据工作进度计划等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

断，并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1

资金落实

（8 分）

资金到位

（5 分）

资金到位率

（3 分）

1.各类来源的资金足额到位的，得 3 分；

2.各类来源的资金未足额到位的，按实际到位

金额/应到位金额*指标分值

3

资金到位及

时性

（2 分）

1.各类来源的资金及时到位的，得 2 分；

2.各类来源的资金未及时到位的，按实际及时

到位的金额/应及时到位的金额*指标分值

2

资金分配

（3 分）

资金分配合

理性

（3 分）

依据相关信息和证据判断资金分配是否合理，

是否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
3

管理

（20 分）

资金管理

（12 分）

资金支付

（6 分）

资金支出率

（6 分）

主要依据“支付额/预算额度*100*指标权重”

计算核定得分，同时综合考虑工作进度，以及

是否垫资或履行支付手续而影响支出率等因素

适当调整最后得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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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支出规范

性

（6 分）

支出规范性

（6 分）

1.预算执行规范性 2 分，按规定履行调整报批

手续或未发生调整的，且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

资金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2 分，资金管理、费用标

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得满分，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

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的，视情

节严重情况扣分，直至扣到 0 分。

3.会计核算规范性 2 分，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

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账核算，或支出凭证

不符合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范的，视具体情

况扣分。

4

事项管理

（8 分）

实施程序

（4 分）

合同执行规

范性

（4 分）

项目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合同规定的，得满分，

否则酌情扣分。
2

管理情况

（4 分）

监管有效性

（4 分）

1.是否建立有效管理机制，且执行情况良好得 2

分，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并核

定分数。

2.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如各

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

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的，得 2分；

否则，视情况扣分。

2.25

产出

（30 分）

经济性

（10 分）

预算控制

（3 分）

预算控制

（3 分）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

提下，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的，得满分；

实际支出超过预算的，或者支出未能保障事项

相应完成进度的，酌情扣分。

3

成本控制

（7 分）

成本节约

（7 分）

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

市场价格比较，项目实施的成本（包括工程造

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经费等）属于合理范

围的（如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大致相符的）

得满分；成本不合理的（如明显高于或低于同

类项目或市场价格的）酌情扣分。

4.38

效率性

（20 分）

完成进度

（14 分）

污水全年处

理量

（8 分）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

100%。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

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计划

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计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

务数量。

分值=实际完成率*指标分值。

8

资金及时支

出率

项目按合同要求及时支出得 6 分；超出计划期

限 1 月以内支付的，得 5 分；超出计划期限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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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6 分） 月以上且 2 个月以内支付的，得 4 分；超出计

划期限 2 月以上且 3 个月以内支付的，得 3分；

超出计划期限 3 月以上且半年以内支付的，得 2

分；超出计划期限半年以上且一年以内支付的，

得 1 分；超出一年以上支付的，不得分。

完成质量

（6 分）

检测设备完

好率

（3 分）

检测设备完好率=（检测设备完好数/检测设备

数）×100%。

分值=检测设备完好率*指标分值。

3

排放达标率

（3 分）

排放达标率=（排放达标量/实际排放量）×

100%。

排放达标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

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排放量。既定质量标

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

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

的绩效指标值。

分值=排放达标率*指标分值。

3

效益

（30 分）

效果性

（25 分）

社会效益

（2 分）

防治水污染

事件

（2 分）

当年未产生因净水厂自身原因造成的水污染事

件则得满分；否则，得 0 分。
2

生态效益

（17 分）

国考、省考

断面达标率

（8 分）

国考、省考断面达标率=（国考、省考断面达标

数/国考、省考断面数）×100%。

分值=国考、省考断面达标率*指标分值。

8

黑臭水体消

除率

（9 分）

黑臭水体消除率=（黑臭水体消除数/黑臭水体

总数）×100%。

分值=黑臭水体消除率*指标分值。

9

可持续发

展

（6 分）

制度保障

（3 分）

1.制度安排无需调整且可持续实施得 3 分；

2.制度安排调整、优化后可持续实施，视程度

得 0-2 分。

3

经费保障

（3 分）

1.资金无需调整且可持续实施，得 3 分；

2.资金调整、优化后可持续实施，视程度得 1-2

分；

3.资金须即时终止，不得分。

2

公平性

（5 分）

满意度

（5 分）

社会满意度

（5 分）

根据满意程度设置不同的得分等级，每个题目

设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五个选项，分值依次递减，分别为 20 分、15

分、10 分、5 分和 0 分。总体满意度按加权平

均分计算，得分=公平性总分*总体满意度（百

分比）。

4.44

合计 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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